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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
关于中牟县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的实施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增强政府调控土地一级市场能力，规范土地管理秩序，确

保我县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〔2004〕第 28 号）、《土地储备管理

办法》（国土资发〔2007〕27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

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24 号）、《郑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的实施意见》（郑

政〔2011〕40 号）以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意见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第一章 组织领导和原则

第一条 本意见所称政府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，是指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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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为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，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

规划的要求，依法取得土地，以备供应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行

为。

第二条 县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县保障性住房

土地储备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和用地计划、储

备和供应等重大问题的决策，并对工作目标任务进行督办查办和

年度考核。

第三条 县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，综合协调全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用

地的土地储备工作。

第四条 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工作，由县人民政府对县直有

关部门和相关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，

县发展改革、国土资源、规划、城建、住房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用地计划和选址规划

第五条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县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

组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需求和规划部门规划的保障性住

房项目设计要点，编制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，并纳入年度土地供

应计划报政府批准。上级下达我县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可优先用

于保障性住房建设。用地计划包括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。

第六条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，由县人

民政府根据县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的要求，落实等量面积用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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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具体位置。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和收购的国有土地，优先用

于保障性住房建设。

第七条 县规划局会同县住房保障、国土资源部门，根据城

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各类用地选址，编制保障性住

房用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明确用地位置、面积、用途

和各项规划指标。

专项规划要综合考虑区域分布、交通出行、土地价值等各种

因素，合理安排综合性保障性住房用地。

2012 年—2015 年的保障性住房中长期用地专项规划，要突

出今年、兼顾长远，应于 2012 年 5 月底之前完成。严禁擅自改

变规划用途，为非保障性住房用地办理规划手续。

第三章 土地储备和供应

第八条 县国土资源局根据县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和用地

专项规划，编制政府保障性住房用地土地储备计划，配置耕地占

补平衡和建设用地指标，确保用地需求。

第九条 县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工作；乡

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辖区内保障性住房用地的补

偿、拆迁安置等前期开发工作。

第十条 县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保障性住房用地，由县土地

储备中心按照协议约定，根据土地征迁补偿进度对征地拆迁实施

主体拨付征地工作费用；将能够形成政府收益的保障性住房用地

出让净收益，用于保障性住房土地拆迁补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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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费用。

第十一条 县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保障性住房用地，由县级

财政部门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的筹措。

第十二条 县级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按照

《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法人

招标投标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牟政〔2009〕20 号）的规定，由

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制定建设项目招投标方案，竞标确定

建设项目法人主体，由县国土资源局为中标企业办理划拨土地手

续。县政府所属国有开发企业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的，县规划、

国土资源等部门办理用地规划及土地供应相关手续。

普通商品房配建保障性住房参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郑州市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郑

政〔2011〕41 号）执行。

第四章 考核与管理

第十三条 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基础，

县人民政府对各相关部门签订年度土地储备目标责任书。工作推

进情况与政府其他重点工作同步安排、同时督查、统一考核。

第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对于完成年度保障性住房土地征迁

工作有关部门和相关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进行通报表彰，

并给予适当资金奖励；对于完不成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。

第十五条 严禁开发企业与村（组）签订集体土地征收补偿

合同，违者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。相关部门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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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违法、违规建设的打击力度，进一步规范用地市场秩序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中牟县行政区域。

第十七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二○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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